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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四月二十五日）在「一國兩制

下中華文化的振興和社會的和諧發展」研討會的致辭全文： 
 
李剛主任、李宗德主席、高主席、黄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引言 
 
  今天我很高興出席香港基本法推介聯席會議舉辦的「紀念《基本法》頒佈

十九周年」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提供寶貴的機會，讓來自內地和本港的專家和

學者聚首一堂，加強彼此的溝通和了解，以及一同探討「一國兩制」憲制架構

的實施情況。 
 
  今次研討會的題目是「一國兩制下中華文化的振興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聚焦探討內地與香港兩地文化共融以及香港特區的管治和社會經濟發展。 
 
  我並非民政事務局局長，亦不是負責西九文化中心的官員，提到香港文

化，作為律政司司長的我，很自然着眼於香港社會對法治的尊重，這是組成香

港文化的重要內涵。 
 
  我跟很多其他國家和內地的朋友查問過，究竟香港給他們最正面的印象為

何，很多人都會說香港社會很有秩序。記得早前率領兩位航天員訪港的胡世祥

主任跟我說，他很欣賞香港市民守法的精神，他說這種精神從他們過馬路時的

態度可見一斑，希望他們可繼績這種守法的精神。 
 
法治 
 
  法治不單是擁有一個健全的司法制度，不單是有力地依法管治，法治更深

層的意義涵蓋很多方面的價值和原則，其中包括： 
 
  (1) 施行法律必須公平一致，法律面前人人平等，無人能凌駕法律之上。

法治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是憲法，在香港便是我們的基本法。憲法訂明市民認

同並同意遵守的社會基本規則及價值觀，因此成為量度政府行為的一個重要標

準。 
  (2) 法治的另一個基石是獨立的司法審判權。司法機構必須能無畏無懼地

按照法律行事，不受政府或立法機關影響。 
  (3) 此外，法治本質包含基本人權的概念及保障，這些在基本法內都有充

分的保障。一些基本權利及自由可以受到限制，但這些限制必須透過法律訂

明，必須合理，並且與目標相符和相稱。 
 
  我看到今年最高人民法院向人大發表的報告，也表達了對保障經濟發展、

創造良好治安形勢、保障民生、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訴求和對法治



的追求。此外，我也注意到國務院於本月初發表了《國家人權行動計劃（2009-
2010）年》，為促進和保障人權提出重要的方向和政策。 
 
香港司法體制的優勢 
 
  一個穩健而獨立的司法體制對法治至為重要的。就這方面，香港司法機構

的質素一向為人所稱頌。在最近一次由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進行的調查中，

受訪的 1,537 名在亞洲工作的企業行政人員對他們居住國家的司法體制評級；

評級以 0 為最好，10 為最差。結果香港的司法體制評級是 1.45，高踞亞洲首

位。 
 
  《基本法》中對終審法院的設計委實高瞻遠矚。非常任法官通常獲邀請以

終審法院審判庭成員身分，在終審法院的每次聆訊中聽審。這項安排可確保香

港能夠網羅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律人才，借助他們的專業知識，從中受

惠。而回歸以來，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法官，都

是具最高國際水平的法官，現時他們包括現任英國上議院法官以及澳洲和新西

蘭的前任首席法官。 
 
  《基本法》第八十四條訂明，法院在審判案件時，可參考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的司法判例。因此，自回歸以來，香港由一個大體上屬英國模式的法理系

統，進一步發展為更趨國際化的法理系統。我們的法理基礎得以擴濶，雖然這

令我們預備案件的工作更添困難，但卻把香港的普通法豐富起來，令它能更多

元化地茁壯成長。 
 
肅貪倡廉 
 
  香港另一個和法治關係密切的文化特質，就是對肅貪倡廉的重視。透過廉

政公署和整個社會過去三十多年的努力，今日香港基本上沒有系統化或集團式

的貪污，這對香港得以躋身世界級城市，產生關鍵的作用。廉政公署除了着力

偵查和懲處貪污行為，亦積極推行防貪教育。除了從小通過學校教育建立道德

價值，協助公、私營機構制定行為守則，推廣良好的公司管治，也是令肅貪倡

廉的理念和誠信精神得以在社會紮根的重要措施。最近公署成立了廉政建設研

究中心，為香港、內地甚至海外反貪污機構，提供了進一步合作和交流的平

台。 
 
國際城市、多元文化 
 
  第三個香港的文化特質就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和擁有多元文化。這個特質

在法律和法治的層面更甚，是《基本法》的設計中積極保存和發展的元素，剛

才我已提及終審法院的設立，已經有助海納百川，有容為大。此外，根據《基

本法》，香港可以自行，或在取得中央政府的特定授權後，又或以中國代表團

成員的身分，參與多項國際活動。 
 



  因此，在去年的北京奧運會中，中國香港的運動員可以在奧運會和殘疾人

奧運會上，與中國運動員分開參賽，這正好是香港高度自治的明證。與此同

時，香港主辦馬術項目，亦體現了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地位。 
 
  《基本法》亦訂明，香港可在經濟、貿易、金融、航運、通訊、旅遊、文

化等領域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履行有

關協議。香港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成為獨立關稅地區和世界貿易組織的單獨成

員，也成為國際海事組織的附屬會員。香港已在不同範疇建立了雙邊協議網

絡，當中包括航空運輸和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等範疇。 
 
  除了雙邊協議，很多國際公約和條約都適用於香港。其中部分公約和條約

甚至不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基本法》亦規定，香港政府可派遣代表作為中

國代表團的成員，參加以國家為單位參加的組織。例如，律政司積極以中國代

表團成員的身分，參與有關商業和家庭法事宜的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的審議工

作。  
 
  目前近 60 個國家有駐港的總領事代表，另有 60 個國家有駐港的名譽領事

代表。除了駐港國家代表之外，在香港也可以找到多個國際機構，例如國際結

算銀行、國際貨幣基金會、國際復興開發銀行、國際金融公司等。去年十一

月，國際商會在香港開設國際仲裁院秘書處分處，是國際仲裁院在巴黎以外地

方設立的首個秘書處分處。 
 
加強內地與香港的聯繫 
 
  雖然香港和內地的法律制度不同，但也有一些內地的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的。在香港，籌備多年的民事司法制度改革已於月前開展，當中非常着重透過

調解去處理糾紛。調解的功用不限於商業糾紛，在很多涉及一般市民生活上的

爭拗，對調解的需求亦相當大。在內地，人民調解已有多年的歷史，強調和諧

社會，運用地區資源，這些都是香港發展社區調解值得借鑒的。 
 
  更重要的是，隨着香港和內地的接近而交往日益頻繁，在法律事宜和法律

服務上的合作需求也相應增加。每日在口岸通關的人士絡繹不絕的情況，令人

真正體會香港和內地關係之密切。近日，深圳户藉居民已可以申請一年內多次

往返香港的旅遊簽證，這勢將進一步加速內地與香港在生活上的融合。  
 
  在《基本法》訂明的香港新憲制秩序下，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展開了新的一

頁。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五條 ，香港已跟內地訂立三份民商事司法互助安

排，分別是司法文書的送達、相互執行仲裁裁決，以及相互執行當事人協議管

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安排，我們希望這些安排提供良好的基礎，在這方面繼續

努力。 
 
  談到與內地的法律合作，我不得不提到 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

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特別之處，在於它不僅是一國之內兩個地區

簽署的自由貿易協定，也是世貿兩個單獨成員之間簽訂的安排。這使 CEPA 提

升至國際層次，也是“一國兩制＂原則下成就的美事。 



 
  截至 2008 年，CEPA 為內地服務巿場引入 92 億港元資本投資，並為內地

居民創造 16,000 個新職位。同樣，CEPA 為香港巿場引入 51 億港元資本投資，

並為香港居民創造 36,000 個職位。 
 
  此外，香港律師與其他專業人員均可透過內地與香港的 CEPA 安排進入內

地的服務市場。自從 CEPA 於 2004 年 1 月 1 日實施以來，香港律師更容易進入

內地法律服務巿場。藉着這個安排，香港律師可以與內地律師事務所聯營，在

內地執業方面也可享有更大的自由度。 
 
  香港在內地發展法治的過程中，發揮着特別的作用。內地由於經濟增長龐

大，而且加入了世貿，內地的法律和司法制度在商業需求和國際責任的推動下

正在向前發展。內地致力推行法規和法律改革，不僅針對市場經濟的範疇，同

時也著重改善法律及司法程序，這些努力是有目共睹的。我們樂意與內地分享

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舉例來說，律政司過去數年與內地 8 個省市的司法部門

簽訂合作協議，目的便是在務實層面上加深對彼此制度的認識。 
 
結語 
 
  中國的崛起令舉世矚目，尤其在金融海嘯爆發後，世界更清楚看見國家在

世界經濟上舉足輕重的地位。近年國家的發展非常強調科學發展觀，我們瞭解

到國家發展上的方向非常全面，照顧到多方面的範疇。 
 
  我深信一國兩制的成功落實，絕對可以築起一個靈活的平台，一方面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領導地位，另一方面又可為國家進一步踏足世界舞台

的各領域提供一道方便而堅固的台階。 
 
  最後，我祝願各位能夠透過這次研討會互相交流意見，取得豐碩成果。多

謝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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